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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2 日 

環署化字第 1088000466 號 

主  旨：預告修正「毒性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管理辦法」草案，其名稱並修正

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修正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9 條第 3 項。 
三、 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gazette.nat.gov.tw/ 

egFront/）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之眾開講（http://join.gov.tw/policies/）。 
四、 對於本修正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60 日內

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二)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 132 巷 35 弄 1 號 
(三) 電話：(02)2325-7399 分機 55404 
(四) 傳真：(02)2325-3810 
(五) 電子郵件：shuojyun.sia@epa.gov.tw 

署  長 張子敬 

 
  



 

毒性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自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訂定發布後，曾於一百零七年三月八日修

正。為因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八年

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新增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從既有架構納入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範疇，增訂連線方

式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

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配合納入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應變

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管理，文字酌作修正。（修正條文第二條至第

十三條） 

三、 增列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已依其他

法規設置者，從其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 增訂公告應與主管機關連線之運作人，其偵測設備連線發生故障之

填報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五、 規範連線物質應依公告之傳輸方式辦理。(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六、 本辦法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68 期  20190905  農業環保篇 

 

毒性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

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 

毒性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

測與警報設備管理辦法 

配合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

正，新增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

專章，納入具有危害性之關注

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爰修

正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三十九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法第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本法修正公布，修正法源

條次。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應變圍堵器材或設

施：指可吸收、吸附

或局限外洩之第一類

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

質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

一項指定公告具有危

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以下簡稱毒性或具

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

物質）擴散至環境之

器材或設施。 

二、攜帶式洩漏偵檢器

材：指可攜帶至毒性

或具有危害性之關注

化學物質洩漏區域，

進行偵檢環境中毒性

化學物質濃度偵檢之

器材。 

三、安全阻絕系統：指能

有效將外洩之毒性或

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

學物質阻絕或排空，

使不外洩至運作廠

（場）所周界環境之

設施。 

四、外洩處理系統：指能

有效將外洩之毒性或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應變圍堵器材或設

施：指可吸收、吸附

或局限外洩之毒性

化學物質擴散至環

境之器材或設施。 

二、攜帶式洩漏偵檢器

材：指可攜帶至毒性

化學物質洩漏區

域，進行偵檢環境中

毒性化學物質濃度

偵檢之器材。 

三、安全阻絕系統：指能

有效將外洩之毒性

化學物質阻絕或排

空，使不外洩至運作

廠（場）所周界環境

之設施。 

四、外洩處理系統：指能

有效將外洩之毒性

化學物質導引、收集

並除毒之設施，以減

少外洩物質對運作

廠（場）所周界環境

之影響。  

五、備用電源:指原電源

供應中止時，可使偵

測警報設備不間斷

供電之設備。 

配合本法修正，納入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

關注化學物質管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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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

學物質導引、收集並

除毒之設施，以減少

外洩物質對運作廠

（場）所周界環境之

影響。  

五、備用電源:指原電源供

應中止時，可使偵測

警報設備不間斷供電

之設備。 

六、自動記錄設備:指能於

規範時間下自動記錄

儀器監測數值，且所

儲存監測數值可供查

閱之設備。 

六、自動記錄設備: 指能

於規範時間下自動

記錄儀器監測數

值，且所儲存監測數

值可供查閱之設備。 

第三條  製造、使用、貯存

毒性或具有危害性之關注

化學物質，任一場所單一

物質任一日運作總量達分

級運作基準者，運作人應

備有應變器材。 

 前項應變器材，指依

毒性或具有危害性之關注

化學物質毒理、物理、化

學及危害特性，參照其安

全資料表，並考量貯存容

器及包裝種類，為防止其

排放或洩漏，所應具備之

緊急應變工具及設施項目

如下： 

一、阻止或減少毒性或具

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

物質洩漏之工具、材

料。 

二、應變圍堵器材或設

施。 

三、攜帶式洩漏偵檢器

材。但攝氏二十五度

一大氣壓條件下，該

化學物質蒸氣壓小於

零 點 五 毫 米 汞 柱

(mmHg)者，不在此

限。 

四、個人防護設備。 

第三條  製造、使用、貯存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

物質，任一場所單一物質

任一日運作總量達大量運

作基準者，運作人應備有

應變器材。 

      前項應變器材，指依

毒性化學物質毒理、物

理、化學及危害特性，參

照其安全資料表，並考量

貯存容器及包裝種類，為

防止毒性化學物質排放或

洩漏，所應具備之緊急應

變工具及設施；其項目如

下： 

一、阻止或減少毒性化學

物質洩漏之工具、材

料。 

二、應變圍堵器材或設

施。 

三、攜帶式洩漏偵檢器

材。但運作毒性化學

物質，於攝氏二十五

度一大氣壓條件下，

該毒性化學物質蒸氣

壓小於零點五毫米汞

柱(mmHg)者，不在此

限。 

四、個人防護設備。 

一、 配合本法修正，第一項及

第二項納入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

關注化學物質管制範疇，

爰酌修文字。 

二、 第一項修正為運作總量達

分級運作基準者，運作人

應備有應變器材。 

三、 考量納入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

注化學物質，一併要求備

置個人防護設備，於其相

關品項非僅限抗化學功

能，故第四項二款參考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

究所規費收費標準、道路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

練管理辦法、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及下水道工程

設施標準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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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者。 

前項第四款所定個人

防護設備，運作人應參照

安全資料表及運作廠（場）

任務編組中有暴露危害之

虞人員，於運作場所備置

該等人員數量以上之個人

防護設備，且一次性材料

及設備應備置該個人防護

設備二倍之數量。 

個人防護設備應具發

揮防護功效，其項目如

下： 

一、防護衣及鞋套。 

二、含濾毒罐之化學防毒

或防護面具。  

三、防護手套。 

四、護目鏡。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者。 

運作第一項毒性或具

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於常溫常壓下或運作時為

氣態者，運作人應依第三

項任務編組中有暴露危害

之虞人員，於運作場所備

置該等人員數量以上之供

氣式空氣呼吸防護設備，

且一次性組件應備置該防

護設備二倍之數量。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者。 

      前項第四款所定個人

防護設備，運作人應參照

安全資料表及運作廠（場）

任務編組中有暴露危害之

虞人員，於運作場所備置

該等人員數量以上之個人

防護設備，且一次性材料

及設備應備置該個人防護

設備二倍之數量。 

個人防護設備應具發 

揮防護功效，其項目如下： 

一、化學防護衣及鞋套。 

二、含濾毒罐之化學防毒

面具。  

三、抗化學防護手套。 

四、防化學護目鏡。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者。 

      運作第一項毒性化學

物質於常溫常壓下或運作

時為氣態者，運作人應依

第三項任務編組中有暴露

危害之虞人員，於運作場

所備置該等人員數量以上

之供氣式空氣呼吸防護設

備，且一次性組件應備置

該防護設備二倍之數量。 

第四條  前條製造、使用、

貯存毒性化學物質光氣，

應另設置安全阻絕系統及

外洩處理系統。 

      前條製造、使用、貯

存毒性化學物質氯、氰化

氫、氟，任一場所任一日

之運作總量達一百公斤以

上者，應另設置安全阻絕

系統或外洩處理系統；運

作總量達二公噸以上者，

應另設置安全阻絕系統及

外洩處理系統。 

第四條  前條製造、使用、

貯存毒性化學物質光氣，

應另設置安全阻絕系統及

外洩處理系統。 

      前條製造、使用、貯

存毒性化學物質氯、氰化

氫、氟，任一場所任一日

之運作總量達一百公斤以

上者，應另設置安全阻絕

系統或外洩處理系統；運

作總量達二公噸以上者，

應另設置安全阻絕系統及

外洩處理系統。 

本條未修正。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68 期  20190905  農業環保篇 

 

  



 

 

 

第五條  製造、使用、貯存

毒性或具有危害性之關注

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者，

運作人應於運作場所適當

地點設置偵測及警報設

備： 

一、常溫常壓下為氣態，

或常溫常壓下為液

態，運作時為氣態；

其任一場所單一物質

任一日運作總量達分

級運作基準。 

二、常溫常壓下及運作時

皆為液態，其任一場

所單一物質年運作總

量達三百公噸以上，

或任一日達十公噸以

上。但在攝氏二十五

度時該毒性或具有危

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蒸氣壓小於零點五毫

米汞柱(mmHg)者，不

在此限。 

      前項偵測及警報設

備，指利用儀器連續偵

測，記錄環境中毒性或具

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濃度、時間，當濃度超過

設定值時，可發出警報訊

號之設備。 

      製造、使用、貯存第

三類毒性化學物質或依本

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指定

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

學物質於常溫常壓下或運

作時為氣態，應設置自動

記錄設備，且每十五分鐘

內自動傳輸環境中化學物

質濃度數值或平均數據一

次，並保存三十日備查。 

      毒性或具有危害性之

關注化學物質以管線輸送

至運作廠（場）外者，其

輸送管線輸出及輸入端廠

第五條  製造、使用、貯存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

物質有下列情形者，運作

人應於運作場所適當地點

設置偵測及警報設備： 

一、常溫常壓下為氣態，

或常溫常壓下為液

態，運作時為氣態；

其任一場所單一物

質任一日運作總量

達大量運作基準。 

二、常溫常壓下及運作時

皆為液態，其任一場

所單一物質年運作

總量達三百公噸以

上，或任一日達十公

噸以上。但在攝氏二

十五度時該毒性化

學物質蒸氣壓小於

零 點 五 毫 米 汞 柱

(mmHg)者，不在此

限。 

      前項偵測及警報設

備，指利用儀器連續偵

測，記錄環境中毒性化學

物質濃度、時間，當濃度

超過設定值時，可發出警

報訊號之設備。 

製造、使用、貯存第

三類毒性化學物質於常溫

常壓下或運作時為氣態，

應設置自動記錄設備，且

每十五分鐘內自動傳輸環

境中毒性化學物質濃度數

值或平均數據一次，並保

存三十日備查。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

化學物質以管線輸送至運

作廠（場）外者，其輸送

管線輸出及輸入端廠（場）

運作人，應於輸送管線設

置可監測毒性化學物質流

量或壓力設備，且數值異

常時能自動發出警報訊

一、 配合本法修正，第一項、

第二項及第四項納入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

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管

制範疇，爰酌修文字。 

二、 第一項第二款修正為運作

總量達分級運作基準者，

運作人應於運作場所適當

地點設置偵測及警報設

備。 

三、 為其強化主管機關管理，

第三項增訂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

關注化學物質於常溫常壓

下或運作時為氣態時，一

併規範要求設置自動記錄

設備及自動傳輸環境中化

學物質濃度數值或平均數

據並保存三十日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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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運作人，應於輸送

管線設置可監測化學物質

流量或壓力設備，且數值

異常時能自動發出警報訊

號，並自動記錄輸送管線

流量或壓力數值，保存三

十日備查。 

號，並自動記錄輸送管線

流量或壓力數值，保存三

十日備查。 

第六條  前三條之運作人應

於運作前，將應變器材、

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置及

操作計畫，送請運作場所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設置及操作計

畫，應包括應變器材、偵

測及警報設備之數量、設

置圖、警報設定值、檢查、

測試、維護、保養及校正

等。 

      前項數量、設置圖或

警報設定值有變更者，應

自變更完成之日起三十日

內重新報請備查。 

      運作人應每二年檢討

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

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內

容，重新報請備查。 

      運作人應於毒性或具

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事故調查處理報告備查後

半年內，檢討該計畫內容

重新報請備查。 

      運作場所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計畫內容應改善者，得

通知運作人進行檢討，應

再行報請備查。 

      應變器材、偵測及警

報設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

應以網路傳輸方式報請備

查。 

第六條  前三條之運作人應

於運作前，將應變器材、

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置

及操作計畫，送請運作場

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設置及操作計

畫，應包括應變器材、偵

測及警報設備之數量、設

置圖、警報設定值、檢

查、測試、維護、保養及

校正等。 

      前項數量、設置圖或

警報設定值有變更者，應

自變更完成之日起三十

日內重新報請備查。 

      運作人應每二年檢討

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

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內

容，重新報請備查。 

      運作人應於毒性化學

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

備查後半年內，檢討該計

畫內容重新報請備查。 

      運作場所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計畫內容應改善者，得

通知運作人進行檢討，應

再行報請備查。 

一、 配合本法修正，第五項納

入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

物質管制範疇，爰進行文

字酌修。 

二、 配合網路登載功能建置，

新增第七項，明定應變器

材、偵測及警報設備操作

計畫採以網路傳輸方式進

行備查。 

第七條  偵測及警報設備應

具備下列構造及功能： 

一、備用電源。 

第七條  偵測及警報設備應

具備下列構造及功能： 

一、備用電源。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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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作場所偵測器採樣

位置周圍濃度達警報

設定值時，應能於一

分鐘內自動發出警報

燈示及聲響。 

三、發出持續明亮或閃爍

之燈示及聲響，且能

清楚警示。 

四、具有二個以上偵測端

者，應能辨別發出信

號之地點，且不相干

擾。 

五、發出警報後，偵測設

備應能隨環境中氣體

濃度之變化連續顯示

信號。 

二、毒化物運作場所偵測

器採樣位置周圍濃

度 達 警 報 設 定 值

時，應能於一分鐘內

自動發出警報燈示

及聲響。 

三、發出持續明亮或閃爍

之燈示及聲響，且能

清楚警示。 

四、具有二個以上偵測端

者，應能辨別發出信

號之地點，且不相干

擾。 

五、發出警報後，偵測設

備應能隨環境中氣

體濃度之變化連續

顯示信號。 

第八條  偵測及警報設備設

置地點應充分考慮毒性

或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

學物質之種類、比重、運

作場所四周狀況、運作毒

性或具有危害性之關注

化學物質設備之高度及

管理人員常駐之地點等

條件。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

化學物質偵測及警報設

備設置地點依其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規

規定設置且符合本辦法

規定之偵測及警報設備

者，視為已設置。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

一項指定公告具有危害

性之關注化學物質，於其

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

有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規

定者，從其規定。 

第八條  偵測及警報設備設

置地點應充分考慮各該毒

性化學物質之種類、比

重、運作場所四周狀況、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設備之

高度及管理人員常駐之地

點等條件。 

      前項設置地點依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規定設

置且符合本辦法規定之偵

測及警報設備者，視為已

設置。 

一、 配合本法修正，第一項納

入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

物質管制範疇，爰酌修文

字。 

二、 本辦法或其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相關法規，規範其

偵測警報設備設置目的，

係以預警性質為出發，確

保事故發生時具警示提醒

作用，故其設置數量、地

點及相關管理方式若已有

相關規範者，修正第二項

排除重複設置條款。 

三、 考量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

學物質於其他法規已有規

範，例如內政部公共危險

品、勞動部特定化學物質

或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

等相關法令，爰修正偵測

及警報設備於其他主管機

關已有規範者，得從其規

定辦理，爰新增第三項。 

第九條  偵測及警報設備之

警報設定值，應依各運作

場所適當地點之環境條

件設定，其設定值不得大

第九條  偵測及警報設備之

警報設定值，應依各運作

場所適當地點之環境條件

設定，其設定值不得大於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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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

露標準之十倍；無勞工作

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者，設定值在攝氏二十五

度一大氣壓條件下，不得

大於每立方公尺二百五

十毫克(mg/m
3
)。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

準之十倍；無勞工作業場

所容許暴露標準者，設定

值在攝氏二十五度一大氣

壓條件下，不得大於每立

方公尺二百五十毫克

(mg/m
3
)。 

第十條  偵測設備於警報設

定值之偵測誤差應在正

負百分之三十以內。 

第十條  偵測設備於警報設

定值之偵測誤差應在正負

百分之三十以內。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一條  警報設備應設於

運作場所人員常駐之地

點，並指派專人管理。 

警報訊號發出後，運

作場所人員應確認已採取

緊急措施，始能停止警報

訊號。 

第十一條  警報設備應設於

運作場所人員常駐之地

點，並指派專人管理。 

警報訊號發出後，運

作場所人員應確認已採取

緊急措施，始能停止警報

訊號。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應變器材、偵測

及警報設備應保持功能

正常，且應每月實施檢

查、維護及保養各一次。 

      警報設備應每月實施

功能測試一次；偵測設備

應每年測試及校正一

次，其測試濃度不得大於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

標準之十倍，偵測設備若

以替代性氣體進行校

正，應檢附替代氣體轉換

係數資料，情況特殊須採

用其他方式進行測試及

校正者，應先報請運作場

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始

得為之。 

以管線輸送至運作廠

（場）外者，其監測流量

或壓力設備，應定期進行

校正。 

      前三項結果應作成紀

錄，保存一年備查。 

第十二條  應變器材、偵測

及警報設備應保持功能正

常，且應每月實施檢查、

維護及保養各一次。 

      警報設備應每月實施

功能測試一次；偵測設備

應每年測試及校正一次，

其測試濃度不得大於勞工

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

十倍，偵測設備若以替代

性氣體進行校正，應檢附

替代氣體轉換係數資料，

情況特殊須採用其他方式

進行測試及校正者，應先

報請運作場所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同意，始得為之。 

以管線輸送至運作

廠（場）外者，其監測流

量或壓力設備，應定期進

行校正。 

      前三項結果應作成紀

錄，保存一年備查。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毒性或具有危害

性之關注化學物質其偵

測及警報設備設置，因情

第十三條  毒性化學物質未

有適當偵測及警報設備

者，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一、 配合本法修正，第一項納

入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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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特殊，經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同意後，得以其他方

式辦理或免予設置。 

    

同意後，得以其他方式辦

理或免予設置。 

物質管制範疇，爰進行文

字酌修。 

二、 針對情況特殊者，如毒性

或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

物質未有適當偵測及警報

設備者，得以其他方式辦

理，爰酌修文字。 

第十四條  應變器材、偵測

及警報設備、安全阻絕系

統或外洩處理系統發生

故障者，應以書面記載並

於十日內修復；未能於十

日內修復者，應以書面向

運作場所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說

明故障情形、修復時間及

完成修復前所採取之替

代措施。 

      前項修復時間不得超

過三個月；必要時，得向

運作場所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展延。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

二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應與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連線之運作人，其

偵測設備連線發生故障情

形，應依網路方式填報。 

第十四條  應變器材、偵測

及警報設備、安全阻絕系

統或外洩處理系統發生故

障者，應以書面記載並於

十日內修復；未能於十                   

日內修復者，應以書面向

運作場所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說

明故障情形、修復時間及

完成修復前所採取之替代

措施。 

      前項修復時間不得超

過三個月；必要時，得向

運作場所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展延。 

考量偵測及警報設備故障時，

如未立即向主管機關提報，將

無法判別連線異常原因，易造

成管制漏洞及阻礙第一時間緊

急應變，故配合連線傳輸作

業，提供主管機關如網路填報

等方式辦理異常確認，爰新增

第三項規定。 

 

第十五條  依本法第三十九

條第三項自動偵測記錄

設施連線方式，應依附件

規定辦理。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法第三十九條修

正，增訂公告應連線者應

設置自動偵測設施並與主

管機關連線，其連線方式

新增附件傳輸格式規定，

供循辦理連線作業。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六

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除第三條

至第七條、第十二條、第

十三條自發布後一年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依全文修正法制體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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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規
定

 
說
明

 

一
、

 
依
本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公
告
「
應
設
置

自
動
偵
測
設
施
及
與
主
管
機
關
連
線
之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運
作

人
」
，
應
設
置
自
動
偵
測
記
錄
設
施
，
其
紀
錄
值
應
註
明
監
測
刻
度

值
及
監
測
時
間
，
並
彙
整
為
紀
錄
值
檔
案
並
與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連
線
。
偵
測
設
備
之
輸
出
訊
號
及
電
訊
傳
輸
設
施
，
應
依

規
定
辦
理
。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應
變
器
材
及
偵
測
與
警
報
設
備
應
具
功

能
、
紀
錄
值
內
容
，
及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公
告
者
之
紀
錄
值

應
彙
整
為
紀
錄
值
檔
案
並
與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連
線
。

 

二
、

 
依
本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公
告
設
置
自
動

偵
測
設
備
並
與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連
線
之
運
作
人
，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
一

)
 公
告
「
應
設
置
自
動
偵
測
設
施
及
與
主
管
機
關
連
線
之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運
作
人
」
，
應
完
成
連
線
前
一
年
內
提
報
偵
測
設
備
連
線

設
置
計
畫
書
，
並
於
前
六
個
月
至
三
個
月
內
完
成
系
統
設
置
，
且
提

報
偵
測
設
備
連
線
確
認
報
告
書
。

 

(
二

)
 偵
測
設
備
連
線
設
置
計
畫
書
應
含
下
列
項
目
：

 

1
. 
運
作
場
所
名
稱
。

 

2
. 
偵
測
位
置
、
應
連
線
化
學
物
質
項
目
、
濃
度
。

 

3
. 
連
線
傳
輸
硬
體
設
備
規
格
。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指
定
公
告
應
設
置
偵
測
設
備
並
與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連
線
者
應
遵
循
之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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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紀
錄
處
理
及
申
報
方
式
說
明
。

 

5
. 
連
線
設
施
預
計
設
置
時
程
計
畫
。

 

6
. 
其
他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其
他
附
件
。

 

(
三

)
 偵
測
設
備
連
線
確
認
報
告
書
應
含
下
列
項
目
：

 

1
. 
運
作
場
所
名
稱
。

 

2
. 
偵
測
位
置
、
應
連
線
化
學
物
質
項
目
、
濃
度
。

 

3
. 
連
線
傳
輸
硬
體
設
備
規
格
。

 

4
. 
紀
錄
處
理
及
申
報
方
式
說
明
。

 

5
. 
連
線
設
施
實
際
設
置
時
程
。

 

6
. 
一
百
六
十
八
小
時
連
線
傳
輸
測
試
報
告
。

 

7
. 
其
他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其
他
附
件
。

 

三
、

 紀
錄
值
之
擷
取
、
記
錄
規
定

 

(
一

)
 偵
測
設
備
之
記
錄
頻
率
及
紀
錄
值
擷
取
應
每
十
五
分
鐘
內
自
動
傳
輸

環
境
中
化
學
物
質
濃
度
數
值
或
平
均
數
據
一
次
。

 

(
二

)
 現
場
控
制
器
與
偵
測
設
備
之
儀
控
設
備
之
連
接
為
數
位
通
訊
介
面

者
，
應
直
接
以
電
纜
線
路
連
接
，
不
得
經
過
任
何
計
算
機
進
行
紀
錄

值
轉
換
；
為
類
比
信
號
及
線
控
編
碼
介
面
者
，
儀
器
設
備
間
之
連
接

能
夠
充
分
抵
抗
現
場
環
境
的
強
電
、
磁
干
擾
，
且
不
得
裝
設
影
響
訊

號
之
設
備
。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指
定
公
告
應
設
置
偵
測
設
備
並
與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連
線
者
之
紀
錄
值
擷
取
與
記
錄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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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偵
測
設
備
之
儀
控
設
備
使
用
數
位
通
訊
介
面

(
R

S
-2

3
2
、

R
S

-4
8

5
、

U
S

B
、

L
P

T
等

)
，
開
發
單
位
應
提
供
引
用
此
介
面
之
硬
體
連
接
方

法
、
連
接
參
數
及
引
用
此
介
面
上
之
所
有
功
能
文
件
，
必
要
時
並
應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進
行
訊
號
查
驗
。

 

(
四

)
 偵
測
設
備
之
儀
控
設
備
使
用
電
壓
、
電
流

(4
～

2
0

m
A

)類
比
信
號
或

數
位
介
面
訊
號
，
面
板
之
讀
數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量
測
範
圍
百
分
之
一
。

 

(
五

)
 偵
測
設
備
之
儀
控
設
備
應
具
備
備
用
電
力
系
統
，
在
主
電
源
無
效

後
，
持
續
維
持
偵
測
設
備
及
連
線
傳
輸
功
能
正
常
運
作
。

 

四
、

 自
動
記
錄
及
傳
輸

 

(
一

)
 應

內
建
或
採
用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D
a
ta

 
A

c
q

u
is

it
io

n
 

a
n

d
 

H
a
n

d
li

n
g

 
S

y
st

e
m

, 
D

A
H

S
)，

其
參
數
、
數
據
應
使
用
關
聯
式
資
料

庫
儲
存
，
並
提
供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查
核
。

 

(
二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D
A

H
S

)應
每
十
五
分
鐘
內
自
動
傳
輸
環
境

中
化
學
物
質
濃
度
數
值
或
平
均
數
據
計
算
各
紀
錄
值
一
次
，
其
記
錄

數
值
不
得
變
造
。
但
因
電
腦
程
式
錯
誤
所
致
計
算
誤
差
，
應
於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之
改
善
期
限
內
完
成
改
善
，
並
重
新

修
正
紀
錄
值
。

 

(
三

)
 應
安
裝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供
之
傳
輸
模
組
軟
體
，
進

行
數
據
傳
輸
。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指
定
公
告
應
設
置
偵
測
設
備
並
與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連
線
者
之
自
動
記
錄
及
傳
輸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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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偵
測
設
備
傳
輸
紀
錄
值
類
別
格
式

 

資
料
處
理
系
統
擷
取
偵
測
設
備
之
訊
號
，
產
生
之
傳
輸
紀
錄
值
檔
案
格

式
如
下
：

 

(
一

)
 傳
輸

 
X

M
L

 
格
式

 
 

 

<
?
x

m
l 

v
e
rs

io
n

=
"1

.0
" 

?
>

 
 

<
e
m

c
 t

y
p

e
=

"
m

e
a
su

r
e
" 

c
la

ss
=

"(
管
制
編
號

)
">

 

<
st

a
ti

o
n

_
id

>
(
廠
房
編
號

)
<

/s
ta

ti
o

n
_

id
>

 
 

<
it

e
m

>
 

<
n

a
m

e
>

R
S

T
R

IN
G

<
/n

a
m

e
>

 
 

<
v

a
lu

e
>

(請
參
閱
紀
錄
字
串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
/v

a
lu

e
>

 
 

<
/i

te
m

>
 

(
二

)
 紀
錄
字
串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1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D
A

H
S

)
產
生
檔
案
中
，
每
一
筆
紀
錄

(R
e
c
o

rd
)之

各
欄
位
長
度
固
定
，
以
位
元
組

(B
Y

T
E

)為
單
位
，
文
數

字
資
料
均
自
欄
位
最
左
位
元
組
起
放
置
，
不
足
須
以
空
白
符
號

(A
S

C
II

 
S

P
A

C
E

)填
滿
該
欄
位
，
因
此
整
筆
紀
錄
長
度
固
定
，
各
欄

位
啟
始
位
置
亦
不
變
；
每
筆
紀
錄
間
以
換
行
符
號

(A
S

C
II

 
十
六
位

進
位
碼

 
0

A
)隔

開
，
各
紀
錄
間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

 

2
. 紀

錄
值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指
定
公
告
應
設
置
偵
測
設
備
並
與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連
線
者
之
傳
輸
紀
錄
值
類
別
格
式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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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Y
Y

Y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年
份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月
份

(
數
值
範
圍
：

0
1

-1
2
)

 

D
D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日
期

(
數
值
範
圍
：

0
1

-3
1
)

 

H
H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時
間

(
數
值
範
圍
：

0
0

-2
3
)

 

m
m

- 
傳
檔
案
產
生
分
鐘

(
數
值
範
圍
：

0
0

-5
9
)

 

n
n

n
- 
運
作
場
所
編
碼
，
文
數
字

(
縣
市
代
碼
＋
流
水
編
號

)
 

(2
) 
運
作
場
所
編
碼
第
二
、
三
碼
流
水
編
號
，
由
主
管
機
關
依
序
編

定
。

 

(3
) 
資
料
格
式
中
，
英
文
、
數
字
及
小
數
點
符
號
使
用

A
S

C
II

 
碼
，

中
文
使
用

 
B

IG
 5
，
日
期
欄
之
年
以
民
國
年
表
示
。

 

3
. 紀

錄
值
檔
案
產
生
頻
率

 

(1
) 
每
十
五
分
鐘
內
應
至
少
傳
輸
該
時
段
內
之
第
三
類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公
告
具
有
危
害
性
之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濃
度
或
平
均
濃
度
及
其
對
應
時
間
之
檔
案
一
次
。

 

(2
) 
前
述
平
均
濃
度
係
指
若
該
傳
輸
檔
案
之
偵
測
期
間
包
含
一
筆
以

上
偵
測
數
據
，
則
其
平
均
值
應
取
該
期
間
之
所
有
有
效
偵
測
數

據
計
算
其
平
均
值
。

 

(3
) 
第
三
類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公
告
具
有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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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性
之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偵
測
設
備
產
生
警
報
，
應
於
警
報
發
生

後
一
分
鐘
內
傳
輸
警
報
內
容
及
其
對
應
時
間
之
檔
案
一
次
。

 

 

(
三

)
 資
料
格
式
說
明

 

1
. (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啟
始
位
置

 
長
度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格
式
碼

 
1

 
4

 
(無

) 
1

0
0

0
 

 

運
作
場
所
管

制
編
號

 
5

 
8

 
(無

) 
(固

定
) 

 

檔
案
類
別

 
1

3
 

3
 

(無
) 

R
A

W
 

 

總
長
度
：

1
5

 B
Y

T
E

S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一
筆
紀
錄
應
為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之
檔
案
類
別
為
「

R
A

W
」
，
英
文
字
母
大
寫
。

 

 

2
. (

9
0

1
~

 2
0

4
)偵

測
設
備
分
鐘
平
均
值
或
十
五
分
鐘
平
均
值
格
式

 

測
項

代
碼

 
定
義

 
單
位

 
說
明

 

0
9

0
1
 

P
h

o
sg

en
e 

(光
氣

) 
p

p
m

 P
h

o
sg

en
e 

(光
氣

)分
鐘
值

 

0
9

0
2
 

C
h

lo
ri

n
e 

(氯
) 

p
p

m
 C

h
lo

ri
n

e 
(氯

)分
鐘
值

 

0
9

0
3
 

F
lu

o
ri

n
e 

(氟
) 

p
p

m
 F

lu
o

ri
n

e 
(氟

)分
鐘
值

 

0
9

0
4
 

H
y
d

ro
g
en

 c
y
an

id
e 

(氰
化
氫

) 

p
p

m
 H

y
d

ro
g
en

 c
y
an

id
e 

(氰
化
氫

)分
鐘

值
 

0
2

0
1
 

P
h

o
sg

en
e 

(光
氣

) 
p

p
m

 P
h

o
sg

en
e 

(光
氣

)十
五
分
鐘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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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0
2

0
2
 

C
h

lo
ri

n
e 

(氯
) 

p
p

m
 C

h
lo

ri
n

e 
(氯

)十
五
分
鐘
平
均
值

 

0
2

0
3
 

F
lu

o
ri

n
e 

(氟
) 

p
p

m
 F

lu
o

ri
n

e 
(氟

)十
五
分
鐘
平
均
值

 

0
2

0
4
 

H
y
d

ro
g
en

 c
y
an

id
e 

(氰
化
氫

) 

p
p

m
 H

y
d

ro
g
en

 c
y
an

id
e 

(氰
化
氫

)十
五

分
鐘
平
均
值

 

 

欄
位
名
稱

 
啟
始
位
置

 長
度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格
式
碼

 
1

 
4

 
(無

) 
0

9
0

1
~

 0
9

0
7

 
(分

鐘

值
) 

偵
測
位
置

編
號

 
5

 
4

 
(無

) 
D

_
_

_
 

 

日
期

 
9

 
7

 
Y

Y
Y

M
M

D

D
 

(合
理
日
期

) 
 

時
間

 
1

6
 

6
 

H
H

M
M

S
S

 
0

0
0

0
0

0
~

2
3

5
9

5
9
 

 

紀
錄
值
或

平
均
值

 
2

2
 

9
 

(無
) 

0
.0

0
 ~

 
 

資
料
辨
識

碼
 

3
1

 
3

 
(無

) 
詳
欄
位
說
明

 
 

總
長
度
：

3
3

 B
Y

T
E

S
 

 

欄
位
名
稱

 
啟
始
位
置

 
長 度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格
式
碼

 
1

 
4

 
(無

) 
0

2
0

1
~

 0
2

0
7

 

(十
五
分

鐘
平
均

值
) 

偵
測
位
置

5
 

4
 

(無
) 

D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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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日
期

 
9

 
7

 
Y

Y
Y

M
M

D

D
 

(合
理
日
期

) 
 

時
間

 
1

6
 

6
 

H
H

M
M

S
S

 
0

0
0

0
0

0
~

2
3

0
0

0
0
 

 

紀
錄
值
或

平
均
值

 
2

2
 

9
 

(無
) 

0
.0

0
 ~

 
 

資
料
辨
識

碼
 

3
1

 
3

 
(無

) 
詳
欄
位
說
明

 
 

總
長
度
：

3
3

 B
Y

T
E

S
 

 

3
. 欄

位
說
明
：

 

(1
) 
紀
錄
值
或
平
均
值
：
皆
應
校
正
為
標
準
狀
況

(1
 a

tm
，

 

2
5
℃
，
乾
基

)，
以
上
所
列
各
項
平
均
值
同
此
規
定
。

 

(2
) 
便
於
各
偵
測
資
料
判
讀
，
下
表
所
列
資
料
辨
識
碼
及
其
對
應
代

碼
，
應
標
記
於
分
鐘
值
或
十
五
分
鐘
平
均
值
：

 

 

代
碼

 
定
義

 

0
0

0
 

暫
停
偵
測
設
備
之
量
測
值

 
(無

法
取
樣

) 

0
1

0
 

正
常
量
測
值

 

0
1
1

 
超
過
預
設
高
值
測
值

 
(警

報
) 

0
1

2
 

低
於
預
設
低
值
測
值

 
(警

報
) 

0
2

0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量
測
值

 

0
2

1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量
測
值

 

0
3

0
 

無
效
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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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1
 

偵
測
設
備
維
修
、
保
養
量
測
值

 

0
3

2
 

超
過
儀
器
量
測
範
圍

 
(警

報
) 

除
「

0
1

0
」
、
「

0
1

1
」
、
「

0
1

2
」
辨
識
碼
外
，
其
它
資
料
辨
識
碼
均

為
偵
測
設
備
於
非
正
常
運
轉
情
況
下
之
資
料
辨
識
代
碼
，
不
應
納
入
平

均
值
計
算
。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68 期  20190905  農業環保篇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JC200103)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UseName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tru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